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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检查人员要对抽查结果的合法性、 准确性和及时性

负责。随机抽查结束后，检查人员应向派出单位提交检查报告。

检查报告应包括市场主体基本情况、 发现的问题及调查处理情况

等。

第十三条 按照“谁抽查、 谁公示” 的原则， 自抽查结束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建

设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统一归集， 并向社会公示。

第十四条 对存在违法违规确需整改的市场主体， 在随机抽查

工作结束后，应进一步跟踪其整改落实情况，督促其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和行业标准， 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对拒绝整改的市场主体，

要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建立完善市场主体依法有序退出机制。 对于不满足

资质条件、 发生重大违法行为、 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要依法采

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 吊销撤销许可证照等措施。

第十六条 建立评价机制， 由督查大队负责“双随机、一公开”

考核工作，考核工作采取日常专项抽查和年终全面检查方式进行，

坚持公平、 公开、 公正的原则，认真考核、 严格评价，严厉杜绝

弄虚作假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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